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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P3

香港的業主組織大致分為業主立案法團
及業主委員會兩類。在全港4.15萬幢

私人住宅樓宇中，1.95萬幢已成立法團，
1.42萬幢成立業委會及其他居民組織，其
餘則為「三無」大廈。
業主組織本質上的不同，直接影響小

業主、發展商及管理公司三方的制衡關
係。其中，業委會與法團最大不同是，其
本質僅屬協助加強各業主和管理公司溝通
的諮詢組織，管理公司則通常是發展商的
關連公司。若屋苑只成立業委會而無立案
法團，財政大權就會落在管理公司手中。
業委會既不能罷免管理公司，也無權查核
整份財政報告，更無權插手屋苑管理。

操控屋苑事務 拒公開每月賬目

「管理費我哋有份畀，啲錢點使我哋
竟無權知？」這是屯門一個入伙4年多屋苑
業主的心聲。該屋苑只成立了業委會，屋
苑大小事務由管理公司操控。儘管每戶每
月交齊管理費，入伙首3年多每月結餘都赤
字。業主吳先生指，在現行制度下，業委
會對物管公司缺乏監管權。業主只知屋苑
大概的財政狀況，無從得知每筆錢的去
向，如該屋苑高峰時聘用員工包括保安、
清潔等共32人，不斷追問才獲告知過往每
月員工薪金約73萬元，後因招聘困難減至
28人，但每月薪金開支竟相若。管理處未
能作合理解釋，也不肯公開整份賬目。
業委會又發現幾筆「糊塗賬」，發展

商本承諾在屋苑入伙首年，沙井若有問題
會支付維修費，但後來業主無意中發現保
養期間有沙井倒灌，物管公司竟將維修費
算在業主身上。業主們為討回公道，夾錢
徵詢法律意見，再與發展商及管理公司進

行多次談判，最後才爭取到由發展商埋
單。另一筆「糊塗賬」則是管理公司將加
強停車場保安對講機信號的12萬元費用轉
嫁至小業主身上，更推說涉及「防盜系
統」，變相要小業主夾錢幫發展商及車位
業主埋單承擔責任。吳先生指，一眾小業
主正透過談判協商討回費用，並坦言都不
知過去還孭了幾多筆「糊塗賬」。
在目前的制度下，業委會責任遠多於

權力，常觸發小業主與管理公司及發展商
之間的矛盾，新界東一個私人屋苑近月就
為權與責的不對稱發生糾紛。在該屋苑規
劃之初，發展商參照官批地契擬訂屋苑公
契，將24小時公眾通道及之間的升降機、
接駁港鐵站和發展商名下商場的扶手電梯
等公共地方也納入地契範圍，小業主需承
擔這些公眾地方九成以上的維修保養費
用，發展商只分攤不足1%費用。
該屋苑業委會早前獲大量業主投訴

指，大量邨外路人使用該公眾通道內4部升
降機及兩條扶手電梯往返港鐵站，以及到
達發展商旗下商場購物，但該業委會提供
文件顯示，屋苑業主今年需承擔有關公共
地方96.38%的保養費，而商場大業主（即
發展商）只需承擔商業及公共大堂合計
0.34%保養費，另外3.28%由其他相關租客
承擔。
跟進該屋苑業主投訴的西貢區區議員

方國珊指，該業委會過去多次向政府、發
展商等反映問題，要求採用公平的百分比
承擔公共地方保養費，但業委會本質是諮
詢機構，發展商「意見接受，態度照
舊」，業委會也無可奈何。這案例正正反
映業委會在現有機制下，無法制衡管理公
司、發展商。

管理公司亂開薪金轉嫁維修費
非法人身份無力制衡

硬食糊塗賬

無權業委會 「糊塗賬」硬食
管理公司薪金亂開維修費賴皮 非法人身份無力制衡

全港現有逾4萬幢私樓，在日常保養管理，以至每30年一次定期大維修均涉
數萬元甚至上億元工程費，現時香港兩類業主組織雖各有優點，但局限性亦不
少，不時出現法團或業委會賬目混亂，管理公司被拖欠管理費，將一眾小業主告
上法庭等。本報將一連三輯通過案例拆解管理亂象背後成因和改善建議，本
輯率先揭露僅屬諮詢組織的業主委員會，本身並無法人身份，既無財政大
權、又無權罷免管理公司，難以制衡及監察管理公司，令業主淪為「無
牙老虎」，若要推翻不平等條款，往往要籌錢打官司。文／圖：專題組

無權業委會

一幢大廈或屋苑是成立業委會，抑或立
案法團取決於許多因素，最決定性是大廈公
契規定。一般而言，發展商會在大廈入伙前
草擬公契，為管理大廈定立許多規章，若公
契定明大廈要成立業委會，入伙後業主就無
可選擇地要成立業委會。在一般情況下，這
些只有業委會的屋苑，入伙前已聘用發展商
旗下管理公司，由於業委會沒有任免權，有
關管理公司也能「永續」下去。
若公契無明確規定，業主就有權選擇採

用任何業主組織，但仍有不少看似「有得

揀」的大廈採用被揶揄為「無牙老虎」的業
委會。沙田法團聯席秘書長祝慶台解釋，這
類大廈最終採用業委會主要有三個主因：一
是政府只注重宣傳成立法團的好處，但未能
向法團提供支援。二是多數小業主並非物管
及財政專業人士，無信心能處理大廈大小事
務，擔心一旦管理不善，甚至有圍標集團滲
入法團。這種情況多見於中小型私人屋苑，
以居屋或租置公屋尤甚。三是即使公契沒限
制成立哪種形式的業主組織，但實際上小業
主未必夠票成立法團。

成立業委會或法團 要睇大廈公契

報道

調

■該屋苑的商場扶手電
梯逾九成保養費用，需
由小業主承擔。

■香港有不少老化的樓
宇，需透過業主組織各項
籌集費用行動進行維修。

■法團雖有實權，但不時爆發賬目糾紛鬧上廉署。 方國珊供圖
業主立案法團及業主委員會對比

成立依據

性質
權力
查核屋苑所有財政
代表全體業主提告
任免管理公司

業主立案法團
按《建築物管理條
例》（第344章）成立

獨立法人

業主委員會

根據大廈公契成立

諮詢機構

視乎公契規定（通常無）

財務掌控

好處

弊端

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能掌管屋苑財政，小業
主將管理費交給管理員後，
由職員入數到法團戶口，再
由法團支付屋苑各項開支。
能代表全體業主監督管理公
司，甚至提告推翻不合理公
契規定。

法團權力過大，若監察機制
失效，容易出現利益輸送。

業主委員會
小業主的管理費交予管理
員後存入管理公司信託戶
口，供管理公司使用，管
理公司負責財務報表。
管理公司以其專業治理屋
苑事務，減省小業主精力
時間。
業委會無實權，管理公司
權力過大，且難以監察管
理公司，小業主容易受制
於物管及發展商。




